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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崗烈士李雁南籍貫歸屬問題調查

黃柏軍* 李海燕**

  * 黃柏軍、* * 李海燕，兩人同為江門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員、江門市華僑歷史學會理事。    

在1911年發生了多次重要的反清武裝鬥爭，

有力地打擊了清朝地方政府勢力，也有力地動搖

了清朝在中國的統治地位，為稍後的辛亥武昌首

義奠定了基礎。在武昌首義之前的歷次武裝起義

中，最有名的要數廣州黃花崗起義。黃花崗七十

二烈士墓 (實際上此處墓園埋葬了烈士遺體八十

多具)，李雁南烈士便是其中之一。

三十多年來，圍繞李雁南烈士的籍貫、身世

謎團，廣東省的新會縣、開平縣、江門市江海區

等三地文史學者都希望讓這位辛亥英烈魂歸自家

鄉土，但至今仍莫衷一是爭論不休。

筆者最近受有關部門委託，參與關於“李雁南

烈士籍貫歸屬”問題的調研，略有收穫，遂撰寫

調查報告，希望為“李雁南籍貫歸屬問題”提供

一個新視角。

辛亥黃花崗起義、黃花崗

七十二烈士墓與李雁南

黃花崗起義是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以及革命家黃

興等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在辛亥年於廣東廣州發起的

一場起義，史稱“辛亥廣州起義”、“三·二九廣

州起義”、“黃花崗之役”。1910年11月13日，

孫中山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趙聲、黃興、胡

漢民、鄧澤如等同盟會骨幹會議，決定集同盟會

精英在廣州起義，和清朝政府決一死戰。

1911年1月，黃興、趙聲、胡漢民在香港成

立起義領導機關 ──“統籌部”，並於香港屯

李雁南 (1880-1911) ，祖籍廣東五邑

地區，是辛亥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早年旅居馬來西亞、緬甸，在檳榔嶼由革

命黨人薛南的薦引與孫中山見面，成為孫

的密友。1908年緬甸同盟會分會成立，李

雁南成為早期成員之一。1911年，李雁南

抵廣州參加黃花崗之役，戰鬥中受傷被

捕、堅貞不屈壯烈犧牲。圍繞李雁南烈

士籍貫歸屬問題，自1982年後的三十多年

間，廣東開平、新會、江門等三地學者爭

論未決。本文試圖通過反證，為破解這一

歷史謎團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李雁南烈士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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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青山農場策劃起義，派人到廣州附近各地聯絡

新軍、防營、會黨、民軍以備回應；並在廣州設

立三十八處秘密機關，刺探敵情，轉運軍火，為

起義作準備。4月8日，香港同盟會統籌部召集會

議，議定起義時間為4月13日(即宣統三年三月十

五日)，分成十路大軍奪取廣州：第一路由趙聲

率領江蘇軍攻打水師行臺；第二路由黃興帶領南

洋、福建同志攻督署 (兩廣總督張鳴岐駐所)；第

三路由陳炯明領東江健兒堵截滿界；第四路由朱執

信領順德隊伍守截旗界；第五路由徐維揚領北江隊

伍進攻督練公所；第六路由黃俠毅領東莞隊員打巡

警道；第七路由莫紀彭領軍策應徐維揚、黃俠毅兩

隊；第八路由姚雨平率領陸軍回應；第九路由洪承

點派隊分途攻守；第十路由劉古善領隊分途攻守。

可惜的是，同盟會會員南洋華僑溫生才於4月

8日當天竟然單獨行動，提前槍殺廣州將軍孚琦，

而吳鏡運炸藥亦被捕，革命軍暴動的消息被廣州

清軍掌握，清政府馬上全城戒嚴，到處搜查革命

黨人。潛伏在廣州城的革命黨人危在旦夕，原定

廣州起義被迫改期。

1911年4月23日，起義組織者在兩廣總督署

附近的越華街小東營五號設立起義總指揮部，趙

聲任總指揮 (留守香港)，黃興任副總指揮，將原

定十路進軍計劃改為四路：黃興率一路攻總督衙

門；姚雨平率軍攻小北門；陳炯明帶隊攻巡警教

練所；胡毅生帶隊守南大門。4月27日 (宣統三

年三月廿九日) 下午5時30分，黃興率八百名敢

死隊員分四路攻打兩廣總督衙門、小北門、巡警

教練所和守南大門。黃興連開三槍，率隊攻入總

督衙門，決心生擒兩廣總督張鳴岐，不料張越牆

逃遁。由於清朝部隊人數眾多，起義隊伍得不到

接應，各路隊伍雖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徹夜對

攻，但先後失敗。黃興僥倖脫險。由於原定起義

以黃興率部為主，黃興為實際起義領導人，當趙

聲、胡漢民29日率二百先鋒隊員出發，於翌日凌

晨抵達廣州城外，見大勢已去遂返回，李雁南等

八十多名革命先烈壯烈犧牲。

事後，中國同盟會會員潘達微、譚肇康等多方

設法收殮烈士遺骸七十二具，合葬於城東紅花崗，

後改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1932年查得此次死難

烈士姓名達八十六人。事後孫中山先生在其〈黃花

崗烈士事略〉序文中高度評價了黃花崗之役：

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

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

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

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

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為紀念此次起義，3月29日成為辛亥黃花崗起

義紀念日，後來也被中華民國政府定為青年節。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位於現廣州市先烈

路。1911年4月27日 (農曆三月廿九日) 孫中山

領導的同盟會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在廣州舉行的

武裝起義失敗了，由同盟會骨幹會員犧牲了百餘

人，同盟會會員潘達微冒死收殮烈士遺骸七十二

具合葬於黃花崗。1918年，愛國人士和海外華

僑為了紀念這次起義的死難烈士，捐資修建了

黃花崗烈士陵園，七十二烈士陵墓以麻石砌成方

形墓基，四周圍着鐵鍊欄杆，上有四柱方形鐘頂

碑亭，豎七十二烈士墓碑一方。墓後是一座麻石

建成的紀功坊。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

府十分重視陵園建設，築起圍牆，加強整治保

護。1901年黃花崗烈士墓被國務院第一批公佈為

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碑上銘刻着李雁南烈士的

英名，註明是“廣東開平人”。這是有文字記載的

最早的關於李雁南烈士籍貫歸屬的第一份資料。

廣東開平文史學者有關

李雁南事蹟的收集與整理

根據開平多種地方史料所記，所謂“開平

籍”的李雁南烈士事蹟大致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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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雁南，又名李群，祖籍廣東省開平縣長沙

鎮沖澄村。父親早逝，留下孤兒寡婦，相依為

命。雁南少年時目睹清廷腐敗，社會黑暗，心裡

產生強烈不滿，相信總有一天會改變這種不合理

的社會狀況。殘酷的現實使雁南形成了沉默寡言

和嫉惡如仇的性格。青年時期，他在鄉間找不到

工作，苦於無力贍養母親，便毅然投身於反抗封

建統治的鬥爭行列，在當地聚眾進行反迫害反剝

削活動，公開向清吏挑戰。

他的行動為清政府所不容，遭到多次通緝，

他機智地一次又一次擺脫了當局的追捕，堅持鬥

爭。由於李雁南旗幟鮮明地反抗清朝統治，他的

名聲越來越大，影響也越來越廣。清廷視李雁南

為眼中釘，非拔掉不可，於是加派兵力，四出搜

捕。鑒於環境險惡，李雁南便逃到香港躲避。清

兵搜不到雁南，惱羞成怒，竟一把火燒了他家唯

一的祖屋。雁南的母親和妻子無家可歸，又怕清

兵下毒手，婆媳倆祇得逃到外地，過着顛沛流離

的生活。李雁南到了香港，託人四處尋訪母親和

妻子的下落，幾經周折，一家人才得以在香港團

聚。

此時，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潮流已在全國

掀起。1894年 (光緒二十年) 孫中山創立中國第一

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 —— 興中會，號召推翻清政

府，建立民主共和國。1895年10月，革命党人在

廣州準備武裝起義，後因事機不密，遭到失敗。

孫中山領導和策劃的第一次武裝起義失敗後，許

多革命黨人轉移到香港，使當時的香港成為革命

黨人活動的重要基地。李雁南置身其間，直接受

民主革命思潮薰陶，積極尋找革命組織。起初，

他找到了香港三合會。三合會是清代民間秘密結

社之一，以“反清復明”為宗旨；鴉片戰爭以

來，三合會的首領多次發動武裝起義；但隨着時

代的推移，環境的變遷，三合會組織逐漸變得龐

雜，其成員成份也比較複雜。香港的三合會也不

例外，該組織的不純分子常常做出違背本會宗旨

的事情，因而觸犯香港法律的情況時常發生，因

此三合會的行為引起香港政府的注意。雁南見此

情形，對三合會感到失望，就決然離開香港，攜

帶母親、妻子轉赴南洋，另尋出路。

李雁南來到馬來亞西北部的檳榔嶼，在一間

華人書館當教師。這時，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在檳

榔嶼華僑中積極開展革命宣傳活動。李雁南如饑

似渴地閱讀革命黨人創辦的報刊。這些報刊集中

宣傳了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大力鼓吹革命，

以推翻清廷統治，措辭熱烈激昂。不久，李雁南

經革命党人薛南薦引，晉見孫中山，受到熱情接

見。在交談中，李雁南聆聽了孫中山關於進行民

黄花崗起義指揮部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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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革命的綱要方略，受到很大鼓舞。他認定孫中

山的革命綱領是正確的，是能夠改變當時舊中國

的現實的，因而下定決心追隨孫中山。他瞭解到

革命党人在策劃推翻清政府的活動中，經濟上遇

到困難，於是同一位姓張的同志前往緬甸籌款

資助革命黨人，但由於人地生疏，結果籌集不

到多少款項。面對這種困境，李雁南不禁喟然

感歎：“唉！我真的好像一隻小鳥，羽毛都未長

滿，怎麼能夠展翅高飛呢?”他又問自己：“雖然

我一個人風塵仆仆四處奔走，但這對革命又能解

決甚麼問題呢？我真是希望有位像魯肅那樣的熱

心人，指點我獲得資財支持革命。如果能夠達到

這個目的，我願像神話中的夸父，為了追太陽付

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李雁南及其家眷在緬甸定居後，在工作之

餘，積極鑽研《史記》中的〈貨殖列傳〉，考究

春秋末至漢初的富商鉅賈范蠡、子貢等人的生財

之道，便做起小生意來，同時經營種植香料，廣

開致富門路，經過幾年艱苦經營，逐漸積聚了一

筆錢財。李雁南雖然苦心經營，但一刻也沒有忘

記苦難的祖國。1905年秋，孫中山派革命黨人

到緬甸宣傳革命，於1908年成立同盟會緬甸分

會，李雁南成為緬甸分會早期成員之一。從此

他就將全部精力投入革命鬥爭中去。1910年廣

州新軍舉義雖然遭到失敗，但震動了清廷，振

奮了人心。

革命黨人毫不氣餒，重振旗鼓，再接再厲。

同年10月，孫中山由美國取道日本至檳榔嶼，召

集黃興、趙聲、胡漢民等各地代表開會，總結了

過去歷次革命失敗的原因，並決定在廣州作更大

規模的起義，設統籌部於香港作為指揮機關。是

年冬，緬甸同盟分會執行孫中山關於在廣州舉行

武裝暴動的決策，派遣十六名敢死隊員回國舉

義。血氣方剛的李雁南義無返顧，毅然變賣了在

緬甸的全部家產，支援革命，準備與清廷決一死

戰。這時，他的母親已經去世，他處理善後，便

攜帶妻兒回國。起義前，同盟會許多同志聚集香

港作起義準備。1910年冬，李雁南先抵香港聽候

命令。1911年 (辛亥年) 3月下旬，再從香港秘密

坐船到廣州，通過聯絡暗號與前來接應的同志進

入市區，到指定的地方將家眷安頓下來，便投入

了緊張的戰鬥準備工作。

農曆三月二十九日 (1911年4月27日) 黃昏，廣

州起義的戰鬥打響了，起義指揮者黃興率領一百

多名“先鋒”(敢死隊) 攻打兩廣督署衙門。李雁

南是先鋒隊伍的一員，臂纏白布，手持槍械，腰

繫手榴彈，他衝鋒陷陣，抱着置之死地而後生的

決心，壯志凌雲。黃興帶領這支主力隊伍，先用

猛烈火力，向守衛在東、西兩轅門的清兵射擊，

後用手榴彈炸開左扇大門，重創清兵。這時，有

一名操外省口音的清兵，由督署後街轉彎逃出，

驚恐萬狀，見了起義軍，雙膝跪地，乞求饒命。

李雁南警告這名清兵：“吾輩革命黨，是救人不

是殺人的，你以後切不可與吾人交戰。”說完即

揮槍叫清兵離去。這名清兵連忙叩頭逃竄。

隨後，李雁南在陳敬岳、王和順率領下轉往

側面圍牆，試圖爬牆攻人總督署，但被清兵發

現。雙方展開激戰，雁南在戰鬥中不幸受傷，左

手拇指被擊斷，血流如注；後在戰友的掩護下，

機智地潛至觀音山腳蓮塘街64號隱蔽下來，伺機

行動。當時一起隱蔽在64號寓所的有歐陽俊、梁

鏡球、何少卿等多位同志。他們與李雁南商討脫

險辦法，大家建議李雁南化妝為尼姑，但李已無

辮髮，指又折斷，容易露出破綻，苦思冥想，實

無計可施。李雁南知道敵人早晚會進行搜捕，自

己身體負傷，在這險惡環境下，估計自己是不會

倖免的。他坦蕩地對各人說：“黨人還有更大的責

任，能逃出一個人，黨就得到一份力量，不必為我

花費時間考慮，大家要盡快撤離，並望各人珍重前

程，努力革命！”一邊說一邊灑下英雄熱淚。

當時起義隊伍向總督署展開淩厲攻勢，一時

間號角四起，殺聲陣陣，遇到巡警即一一槍殺，

督署衛隊管帶金振邦斃命倒地。隊伍直衝二門大

堂各處，分頭搜索總督張鳴岐，但搜遍二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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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房，不見一人。原來張鳴岐已由一名姓張

的巡捕派員引上瓦面，轉入厚祥街一所民居，然

後送至太平街水師公所提督李准處。李准和蔣協

統立即佈置兵力反攻，將機關槍架設在東西轅門

包圍起義軍。起義英雄在黃興指揮下兵分三路突

圍，由於敵我力量懸殊，不少同志在突圍時中彈

倒地，被捕者達數十人。

隱蔽在蓮塘街64號的李雁南也被大隊清兵搜

出。雁南被捕時，殘酷的清兵將他的衣履盡行剝

去，赤足擁至廳中。李雁南面對兇殘的敵人，怒

目環視，大有吞噬敵兵之勢。這時在場的革命黨

人都為李雁南擔心，但李雁南卻佯作不認識在場

的同志。當他從廳中被擁至門外時，發現清兵中

有一位是自己的同志 (劉煥南，河源縣人) 時，

馬上示意他設法掩護在場的同志脫險。後來他被

解往德宣街督練公所囚禁。

李雁南被囚禁期間，清吏多次審問他，但皆

遭到嚴辭痛斥。清吏審問他為甚麼要造反。李雁

南慷慨陳辭，指斥清政府賣國投降的種種罪行；

指出唯有推翻腐敗的清王朝，中華民族才有希

望。他不勝感慨地說：“可惜我不幸受傷被俘，

不能繼續為推翻腐敗的清王朝而戰鬥，現在國家

被清政府糟蹋得不像樣子了！如此下去，不上幾

年，中國就會滅亡，再過一百年連種族也要滅亡

了！我不願看到亡國滅種的可悲日子出現，寧願

為民族生存犧牲自己的一切。如果在這樣一個暗

無天日的社會苟且偷生，實在沒有半點意義!”

清吏無恥地為反動的清廷辯護。李雁南立即申

斥：“你們這些甘心做奴隸的清廷走狗，說的

是無恥之言，休想動搖我們革命党人的堅強意

志！”清吏兇相畢露，立即宣佈將他處死。李雁

南毫無懼色，視死如歸，憤然躍起，昂首挺胸，

大步走到軍營內的空地上，喝令清兵朝他口裡開

槍，說完飲彈就義，表現了革命者大義凜然的英

雄氣概。

李雁南犧牲後，由同盟會會員潘達微收殮，

與其他烈士安葬於黃花崗。武昌起義成功，推翻

了清王朝後，李雁南生前的戰友梁鏡球、歐陽俊

等聯名登報召李雁南的妻子往廣州。李妻出示與

丈夫、兒子合照的家庭照片，經過辨認無誤。然

後，由梁鏡球接回家中當嫂嫂侍奉；戰友們還贈

送了一些錢物給她，作為對烈士遺孀的安慰和撫

恤；梁鏡球等革命同仁還請當時的廣東省都督胡

漢民對李雁南烈士家屬進行撫恤，不久，李雁南

烈士的兒子被送往學校讀書。

孫中山說過：“華僑乃革命之母。”在1911

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崗起義壯烈犧牲的

烈士中，海外華僑就佔了三分之一。華僑對辛亥

革命的貢獻，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

頁。李雁南是緬甸華僑，他為推翻腐敗的清王朝

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的英名銘刻在黃花崗七十

二烈士的墓碑上。儘管時移世易，寒來暑往，但

他的名字卻流芳百世，永遠受人景仰。

關於李雁南烈士籍貫歸屬的

“新會說”與“江海說” 

現在要討論的是，有開平市的文史學者說李

雁南是開平人，有何根據？據另外材料和檔案資

料，說李雁南烈士籍貫歸屬於“新會說”與“江

海說”出現得比較晚，距今約三十年。不同尋常

的是，此次爭論出現了李雁南直系親屬——他的

四個孫女站出來說話了：“我爺爺李雁南烈士不

是廣東開平人，而是廣東新會人，希望有關記載

和史料提到李的籍貫問題都可以改正過來。”

據新會縣政協資料記載，李雁南後代出現的

來龍去脈是這樣的：1982年底，新會縣政協文史

資料工作組，在新會荷塘地區找到李雁南的孫女李

多。根據李多的口述線索，找到了李雁南在新會禮

樂的祖屋，證明李雁南烈士是新會縣禮樂人。

為甚麼此前有關史料甚至“黃花崗七十二烈

士墓”也記載李雁南是廣東開平人呢？李雁南四

名孫女以及新會文史學者給出的解釋是：“因為

李雁南在清末參加革命團體，多次策劃參與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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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起義，為了避免被捕後會被清朝政府株連鄉

親家族，所以李雁南對外宣稱自己是廣東開平

人。因此在他犧牲後，烈士墓碑刻文也沿襲了這

一籍貫說法，他真實的籍貫地廣東新會反倒沒有

人知道了。”

根據李多的資料，也根據李雁南生前活動之

史料記載，新會縣政協委員、文史學者何卓堅寫

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李雁南烈士是新會

人〉一文，在新會縣政協1982年2月編印出版的 

《新會文史資料選輯》總第5期發表，正式提出

了“李雁南籍貫地為新會縣”的論點。

這個觀點一發表，就引起強烈反響。新會縣

誌辦公室的學者即進行補充完善李雁南個人小

傳，正式載入《新會縣誌》：

李雁南 (1880-1911)，名群，外號肥仔

南，廣東新會禮樂鄉人。父李雲錫生有八子，

雁南排行第六。雁南性慷慨，任俠好義，青年

時做過船伕，曾打劫過來船隻，遭清廷通緝。

後來，參加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三合會，

攜眷赴香港轉往南洋。初居於馬來西亞的檳榔

嶼，得同盟會員薛南介紹認識孫中山，接受反

清革命思想。他曾和革命党人到雲南、緬甸進

行革命活動；後來帶齊家眷去緬甸謀生，做小

本生意。1908年緬甸同盟會支部成立，他即加

入同盟會，更積極從事革命活動。1910年冬，

孫中山籌劃在廣州起義，革命黨人紛聚香港。

李雁南聞訊，決定回國參加起義。

當時，緬甸同盟會支部組織了李雁南、曹

伯忠、雷瑞庭等十六人回國參加先鋒隊 (即敢

死隊)。 李帶家眷回到廣州安置停當，即投身

革命活動，協助何克夫臨時召集數十人加入先

鋒隊，隨時應召待命。

1911年4月27日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 廣州

起義爆發。李參加的南洋華僑先鋒隊編在何克

夫部，由黃興統率進攻總督署。是日下午5時

30分由小東營出發。他臂纏白巾，足穿黑面樹

膠鞋，腰繫炸彈，手持駁殼槍，與隊伍一起衝

入督署，在二門與清衛兵射擊交鋒時，身受輕

傷，但他仍奮勇衝殺，參加搜索督署官吏，時

總督張鳴岐早已逃去。起義軍放火焚燒署衙，

退出督署。黃興重新佈署， 李雁南的先鋒隊

被派往攻打督練公所。當他轉出督署後面街

口， 與從觀音山開來的清兵遭遇，展開巷

戰，將清兵打退。 這時張鳴岐已組織兵力反

撲，李遇歐陽俊、梁鏡球，便安置傷患於蓮

塘街64號機關中 (即梁鏡球家) ，聞外邊有號

筒聲，眾即衝出街外。時天已入黑，督署火光

熊熊，街巷冷靜。他們行經大石街口，忽然，

通觀音山的橫巷有槍彈射擊，即分頭據巷口還

擊。這時，李雁南與歐陽俊爬上瓦面，向清兵

射擊和投擲手榴彈，掩護同志撤回蓮塘街。

在戰鬥中，李雁南左手拇指被擊斷，祇得

撤回梁鏡球家隱伏。次日晨，街巷佈滿清兵，

挨戶搜索。眾同志化妝出走，李雁南因身手受

傷，亦無辮髮，決定暫躲在樓閣上，伺機脫

逃；但祇躲了一天，到29日被清兵搜屋時發

現捕去，押解至督練公所。

李雁南在被審訊時，大義凜然，向清吏慷

慨陳言平生宗旨，以救國救民為己任。最後指

出：“政府的官員祇知賣國求榮，腐化墮落，

不出數年，中國必亡國亡種。”官吏力圖辯

駁，李雁南嚴詞斥責說：“你輩甘為奴隸，

一派胡言，決不能動搖我革命黨人的決心。現

在既被抓獲，唯有速死而已！”警兵押李往營

內空地槍殺，李對劊子手說：“請用槍從口內

射進去！”說罷，張口飲彈，壯烈犧牲，終年

僅 31歲。”(原載廣東省新會縣縣誌編纂委員

會編著的《新會縣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

年10月第一版。)

李雁南事蹟名列《新會縣誌》，這就是說新

會縣有關史志部門正式表態，認為李雁南是新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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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江門和新會兩地的行政區域劃分發生

變化，新會的禮樂鎮劃給了江門市江海區，李雁

南這個文史名人資源自然而然過渡給新區域，李

雁南就成為江海名人。江海區接收和繼承了《新

會縣誌》關於李雁南烈士籍貫地歸屬的說法，確

定李雁南為江門市江海區禮樂人，甚引以為榮。

《江門日報》記者如是說

是否根據第一手資料？

近三十年來，圍繞著李雁南烈士祖籍地歸屬

的有關問題，開平和新會兩地文史工作者各自撰

寫了很多考證文章，誰也否定不了誰。

然而，在2011年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伊始，《江

門日報》派出記者查詢李雁南開平、新會兩地鄉

親，寫了一些見聞報道，然後又由一名記者根據

前一篇新聞調查進行研究考證表示：“李雁南烈

士到底是哪裡人？從有關資料及考證來看，李雁

南是開平人的可能性更大。”這個結論一出，立

刻引起開平、新會、江海三地文史學界的轟動。

我細心研讀了《江門日報》上發表的兩篇關於

李雁南的考證文章：〈李雁南：碧血橫飛 浩氣

長存〉(作者《江門日報》記者：伍安平、呂勝

根)和〈李雁南到底是哪裡人？〉(作者《江門

日報》記者：呂勝根)，覺得《江門日報》記者

的所謂考證問題很大。我的看法恰恰與《江門

日報》記者的看法相反，史料記載李雁南烈士

的情況和李雁南孫女一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介

紹的情況非常脗合。

下面讓我們先看看李雁南在《江門日報》記

者筆下是怎樣的形象，記者又怎樣考證出李雁南

是廣東開平人而不是廣東新會人的 ——

1) 清末，鑒於環境險惡，李雁南逃到香港躲

避。清兵因搜不到李雁南，惱羞成怒，竟一把火

燒了他家唯一的祖屋。李雁南的母親和妻子無家

可歸，又怕清兵下毒手，於是婆媳倆逃到外地，

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李雁南到了香港，託人四

處尋訪母親和妻子的下落，幾經周折，一家人得

以在香港團聚。

2) 記者在查資料時看到，有的資料說李雁南

是開平人，有的資料說李雁南是江海區禮樂人。

李雁南到底是哪裡人？

3) 記者到禮樂街道辦事處新民村西寧裡採訪

了李志有。他說，李雁南是禮樂人，和他爺爺李

元是親兄弟。

4) 李志有說，李雁南的妻子也是西寧里人，名

叫譚群。上世紀70年代，他從部隊回來，看到譚群

躺在木板上，身體虛弱。不久，譚群就去世了。

5) 上世紀70年代，李志有的伯父李良偷偷告

訴李志有，李雁南是禮樂人，李雁南的妹妹李英在

廣東南海，臺灣方面還悄悄經香港匯錢給她用。

黄興為黄花崗七十二烈士寫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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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今，李雁南的哥哥李元、妹妹李英早已

去世。

7)  李志有說，李雁南有四個女兒，分別是

李雪、李多、李滿、李用，這些名字都是李雁南

取的。

8) 最後去世的是二女兒李多，1999年去世。

改革開放後，李多曾經給省民政部門寫信，證明

李雁南是禮樂人，是她的父親。政府有關部門也

給了她烈屬優待。

9) “證明李雁南是禮樂人的重要當事人，現

在全部不在人世了。”李志有說，村裡也沒有編

族譜，如果有族譜，問題就很簡單。

10) 現年84歲的西寧里村民何洪耀聽說過李雁

南這個名字。他說，抗日前，生於清末的村民李

德文對他講過，李雁南在外面說自己是“三埠” 

(現開平市區)人。李德文解放初就去世了。

11) 記者在開平多方尋找李雁南的“痕跡”。

在開平市檔案局、開平市黨史辦、開平市市志辦

的相關文獻裡，都記載了李雁南的生平事蹟：李

雁南，又名李群，開平長沙沖澄人⋯⋯

12) 對於李雁南是開平人的說法，開平的學

者們堅信不疑。原開平縣委黨史辦幹部甄石欽寫

過〈華僑革命先驅 —— 李雁南〉一文，在1986

年8月出版的《開平文史》發表；原開平縣地方誌

辦公室在1992年11月撰寫了〈新會

的“李雁南”不是黃花崗七十二烈

士之一的李雁南〉一文；原開平市

市志辦主任余玉晃撰寫了〈對廖就

勝、陳占標一文的質疑〉。這些文

章，都對李雁南的籍貫是開平沖澄

做了深入的論述。

13)  記者還查閱有關文獻獲

悉，1921年10月出版的《黃花崗烈

士傳略》一書，記載了李雁南是  

“粵之開平人”，1928年出版的  

《中國國民黨史稿》一書，記載了

李雁南是“粵之開平沖澄鄉人”。

14) 但記者如今已無法在開平市長沙街道辦

事處沖澄居委會找到李雁南的半點“痕跡”了，

村中無其祖屋，無其後人，更讓記者為難的是，

村人已鮮有人知道李雁南烈士其人。

15) 記者詢問過長沙街道辦事處黨委委員利

俊義、沖澄居委會主任梁齊富、沖澄居委會民兵

武裝幹部李英林，他們均表示，沒有聽說過李雁

南其人其事。記者還問過村中李姓的老人，他們

也無法說出李雁南祖居何處，有何事蹟。

就是根據上述這些零碎的新聞調查文章的材

料，《江門日報》記者呂勝根進一步考證，表

示：經過研究考證，李雁南到底是哪裡人？已經

有了答案，從有關資料及考證來看，李雁南是開

平人的可能性更大。 

記者呂勝根的文章影響頗大，先引用如下，

稍後我再點評其錯漏之處。

    

歷史上的某些名人，有時因為年代久遠，

讓後人鬧不清到底是哪個地方的。黃花崗七十

二烈士之一的李雁南也是這樣，有人說他是開

平人，也有人說他是江門禮樂人。

李雁南到底是哪裡人？從有關資料及考證

來看，李雁南是開平人的可能性更大。

    

李志有向調查小組指證：這间房子就是李雁南烈士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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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雁南和母親相依為命：

關於李雁南的資料很多，甚麼資料最可

信？應該說，離他犧牲時間越近的資料越可信。       

國民黨元老鄒魯在上世紀20年代所著的《中國

國民黨史稿》中，有一篇〈李雁南傳〉，該文

的可信度較高。近日，記者託人在廣州文德路

孫中山文獻館找到了這篇文章。〈李雁南傳〉

用的是文言文，將文中部分內容翻譯成白話，

大概意思如下：

李雁南，又名李群，廣東開平人。年幼時

父親早逝，留下孤兒寡婦，在艱難困苦的日子

裡，母子相依為命。⋯⋯由於李雁南旗幟鮮明

地反抗清朝統治，他的名聲越來越大，影響也

越來越廣。清廷將李雁南視為眼中釘、肉中

刺，非拔掉不可，於是加派兵力、四處搜捕。

鑒於環境險惡，李雁南逃到香港躲避。清兵因

搜不到李雁南，惱羞成怒，竟一把火燒了他家

惟一的祖屋。李雁南的母親和妻子無家可歸，

又怕清兵下毒手，婆媳倆於是逃到外地，過着

顛沛流離的生活。李雁南到了香港，托人四處

尋訪母親和妻子的下落，幾經周折，一家人才

得以在香港團聚⋯⋯ 

 記者曾採訪禮樂街道辦事處新民村西寧

裡村民李志有，他說，李雁南和他爺爺李元是

親兄弟。但據〈李雁南傳〉記載，李雁南和母

親相依為命，並無兄弟。

記者到開平市長沙街道辦事處沖澄居委

會採訪，找不到李雁南祖屋，也沒找到烈士

後人。這一原因，在〈李雁南傳〉中也可以

找到：祖屋被燒，李雁南的母親和妻子被迫

流落外地。

李雁南有兒子：

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辛亥革命資

料彙編》中，有梁鏡球〈廣州三月二十九日

革命之經過〉一文，梁鏡球曾親身參與這場

起義，是李雁南的戰友，與他並肩作戰。武

昌起義成功，推翻了清王朝，李雁南生前

的戰友梁鏡球、歐陽俊等聯名登報召李雁

南的妻子往廣州，李妻出示與丈夫、兒子的

合照，辨認無誤後，梁鏡球將其接回家中，

當作嫂嫂侍奉；戰友們還贈送了一些錢物給

她，作為對烈士遺孀的安慰和撫恤。梁鏡球

等還請當時的廣東省都督胡漢民對李雁南烈

士家屬進行撫恤。不久，李雁南烈士的兒子

被送到學校讀書。

李志有說，李雁南有四個女兒，分別是李

雪、李多、李滿、李用，與梁鏡球所說李雁南

有兒子，不一致。

也許是同名同姓： 

李雁南是江門禮樂人的說法，源自已故

新會文史專家陳占標的文章，該文有些地

方能自圓其說，後來便流傳開來。此前，並

沒有人說李雁南是江門禮樂人，正史記載都

說，李雁南是開平人。開平文史專家說，江

門禮樂的李雁南和開平的李雁南也許是同名

同姓。

該文發表於2011年10月19日《江門日報》。

研究李雁南事蹟無法繞開

其孫女李多生前的口述材料

《江門日報》記者為了採訪李雁南事蹟材

料，去了開平，去了江門市江海區禮樂，採訪了

很多文史專家，採訪了李雁南家鄉的鄉親，甚至

採訪了與李雁南同宗的李志有，卻隻字不提當年

提出李雁南籍貫為“新會說”的李雁南孫女李多

以及第一批相關考證文章。是他們根本不知道還

是他們認為不適宜採信？這是上述《江門日報》

記者那兩篇文章的一個很大的缺點和錯漏之處。

以李雁南遠親身份出面接待記者、講述李雁

南事蹟的李志有，他的很多說法和李雁南孫女生

前的說法並不脗合，《江門日報》記者卻認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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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有的說法就是李雁南後人和親友的說法。假如

從李志有的說法中能找出破綻，也就是擊破了李

雁南是江海禮樂人這一說法。

我不知道那記者有沒有想過：三十年前，李

雁南孫女就詳細、莊重地寫了李雁南籍貫新會禮

樂的證明材料，並且經過新會政協文史專家的嚴

謹考證，成為重要佐證資料；三十年後，李志有

的一些說法與李多有矛盾，我們當然應該以李多

為準，所謂“兼聽則明”，最起碼要全面比較一

下才能得出結論。

無論從關係、年紀、輩分、對事情瞭解程度

的深淺等來衡量，李多都比李志有更有資格來指

證這些事情，而記者偏偏捨棄了李多生前的口述

材料，而採信了李志有的說法，並且迅速以此做

出結論，這顯然是違背常理和文史研究原則的，

所做出的結論也是不足為信的。

關於李雁南家庭親屬情況，李多生前這樣表

示：“李雁南犧牲時候大約三十多歲，正室區

氏，早死。生一子名子連，抗戰期間在禮樂去

世。李雁南繼室陳敬有，1976年死於香港心光盲

人院。陳氏在抗戰前每年都可以領到國家給予李

雁南家屬的撫恤金。李子連生了四個女兒：長女

李雪、次女李多、三女李滿、

四女李用。除了李用幾年前被

批准出香港外，其餘則分別住

於新會禮樂地區以及荷塘地

區。李雁南的旁系親屬，也

住在新會禮樂新民村。”

以上就是李雁南孫女李多

在1982年對新會政協文史資料

工作者所作的口述材料，明確

表示李雁南有一子李子連，李

多是李子連的女兒，是李雁南

的孫女。但是這種說法，三十

年之後到了李志有口裡，竟然

變成了“李雁南有四個女兒，

分別是李雪、李多、李滿、李

用，與梁鏡球所說李雁南有兒子，不一致。”

我們看看三十年前李多的口述材料，再看看

三十年後李志有的說法和《江門日報》記者的文

章，不知道讀者諸君有何看法？李多的口述材料

必然來自李雁南妻子或者兒子、兒媳婦，其權威

性、準確性不容置疑，她這個說法應該值得記者

的重視。可惜的是，如此權威的說法記者不用，

卻採用了李志有的說法。

問題是，李志有的材料真實嗎？我認為，研

究李雁南生平事蹟無法繞開其孫女李多生前的口

述材料，應該重視上世紀80年代初何卓堅的研究

文章，任何關於李雁南事蹟相關的陳述，如果與

李多女士生前回憶有衝突，應該以李多的陳述為

依據，怎麼可以拋棄第一手資料而憑信道聽途說

呢？

尋訪李雁南孫女後代的收穫和意義

為了查清歷史真相，江門市江海區外事僑務

局專門成立調查小組，由該局鄧社義副局長、李

辛辛科員、江門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員黃柏軍三

人組成，於2011年10月20日、11月5日、11月13

李志有老人在向調查小組人員介紹李雁南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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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先後三次前往江海區禮樂街道、蓬江區荷塘街

道，分別採訪了李雁南事蹟知情者李志有、李雁

南孫女的後代謝章太、胡漢禮。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年61歲的李志有。他當過

兵，1973年退伍，曾經是當地村政府支部書記，

為人開朗健談。他談了他所知道的李雁南烈士的

一些情況，基本就是《江門日報》發表的〈李

雁南：碧血橫飛 浩氣長存〉一文所獲的那些材

料。

調查小組負責人鄧社義先生認為收集材料也

要全面，對孤證的說法不能偏聽偏信，要找到李

雁南孫女的後代進行採訪，與李志有提供的材料

對比考證。於是，我們輾轉聯繫上李雁南烈士在

江門地區的兩個第四代親屬謝章太、胡漢禮進行

採訪。謝章太、胡漢禮兩人對李雁南烈士的瞭解

和認識，源自於自己的媽媽 —— 也就是李雁南

孫女的講述，其內容和細節和李志有所說的大相

徑庭。

胡漢禮還為我們提供了她媽媽生前珍藏的

1982年油印出版的《新會文史資料選輯》總第五

期，上面刊登了何卓堅先生根據李多口述材料寫

成的考證文章。李雁南烈士第三代四名孫女堅持

表示，這是其祖父籍貫廣東新

會的唯一依據。

謝章太、胡漢禮等李雁南後

代在回憶李雁南事蹟時還講述了

李雁南烈士的幾件傳奇故事：

其一。李雁南是水上高手。

李雁南是新會禮樂人，禮樂在西

江蓬江交匯處，是著名嶺南水

鄉，河道縱橫。李雁南自幼和水

打交道，水性極好，常在江門河

暢泳，泳技之高，四鄉聞名，被

譽為“禮樂水鬼”。

其二。李雁南體格魁梧，彈

跳力極好。有一次，清政府得知

李雁南潛回禮樂自己家中，大隊

軍馬前往圍剿。李雁南在危難時刻從容不迫，他

用力一跺腳，拍一下手掌，縱身攀上數米高的圍

牆，幾個起落已經不見蹤影，令清兵祇能“望背

歎息”，空手而返。

其三。李雁南父親本留有三間大屋，李雁南

為了追隨孫中山先生鬧革命，先後賣掉兩間房子

為革命湊集軍費，後來又數次回鄉，動員本鄉十

八名青年出去革命。

這些逸事趣聞由於沒有文字憑據，但在李雁

南後代相傳，至今已經流傳至第五代，我們姑且

記錄在案，留待以後考證。

聽了我們調查小組關於李雁南烈士籍貫歸屬

的爭論情況介紹之後，謝章太、胡漢禮隨即表

態：“關於李雁南籍貫的歸屬問題，我們作為李

雁南後代堅信他老人家是江門市江海區禮樂人。

雖然目前證明資料不多，但是我們相信總有一天

會真相大白的。”他們也很認同一點，即：在李

雁南親屬、鄉親等提供的相關材料中，如果出現

互相矛盾的情況，應該以李多在1982年的回憶

材料為第一手根據。

   (2011年11月17日寫於廣東江門耕讀居)

李多兒子胡漢禮展示母親生前珍藏的發表李雁南事跡的書刊資料


